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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市州动态】

乐山市、南充市、雅安市领导
批示肯定地方志工作

2 月 7 日，乐山市委书记马波在《省地方志办党组书记、主

任陈建春在〈中共乐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2021年地方志工

作总结及 2022年工作打算〉上的批示》上批示：陈建春同志对乐

山党史和地方志工作的批示，情真意切、寄予希望，我们备受鼓

舞、心存感谢。请赖俊同志牵头，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负责，

用心认真抓好落实，推动工作再上新台阶。

1月 25日，南充市委常委、副市长苏世勇在四川省地方志工

作办公室致南充市委、市政府的感谢信上批示：在市委、市政府

的坚强领导下，市地志办立足平凡岗位，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，

市方志馆建设全省领先，南充年鉴（2020）获评全国二等奖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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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充市争得了荣誉，应充分肯定并表扬。下一步，望再接再厉，

在做好常规工作的同时，组织好市方志馆的开馆运营工作，力争

成为展示南充市情的一张新名片，为南充市建成副中心贡献方志

力量；2 月 9 日，苏世勇在南充市地方志办公室呈送的《关于报

送〈2021年工作总结和 2022年工作打算〉的报告》上批示：2021

年同志们齐心协力、克服困难，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，多次被省

地志办领导表扬，成绩值得充分肯定，新的一年里，望继续努力，

坚决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，以推动市方馆开馆

运行的契机，力争将南充地方志工作再推上一个新台阶。

1月 12日，雅安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黎明在《四川省地方

志工作办公室关于表扬 2021 年度全省地方志系统先进单位的通

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上批示：“雅安系仅有的获得所有奖项

的两个市之一，实属不易，应予表扬，再接再厉”。1 月 14 日，

雅安市委常委、组织部部长袁海晗在《通知》上批示：“争得荣誉，

祝贺并予表扬；辛勤付出，感谢并致问候；再接再厉，鼓励并寄

厚望。” （综合乐山市、南充市、雅安市信息）

雅安市召开专题会议

传达学习全国、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

1月 29日，雅安市地方志编纂中心召开专题会议，学习贯彻

2022年全国省级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及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

精神。会议提出，高质量编纂《雅安通史》《雅安市脱贫攻坚志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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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雅安藏茶志》《雅安名胜概览》《雅安市情（2021）》，全面

推进乡镇（街道）志、村志编纂，推动扶贫志、全面小康志雅安

篇等编纂；深入挖掘地方历史文化、地方特色资源，围绕“三个

服务”撰写资政文章，完成《村志编纂研究》《第三轮修志研究》

等课题；抓好年鉴篇目审查、复核和质量抽查工作，在全市组织

开展已出版志书年鉴质量自查；积极向市政府申请新建雅安方志

馆，并以史志“七进+”为抓手，统筹规划建设县（区）级方志馆、

乡村史馆，加快建设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方志阅览室；加

强地方志队伍建设，努力打造一支敢担当、善作为，务实进取的

地方志队伍。 （雅安市地方志编纂中心）

巴中市、凉山州德昌县领导

赴地方志部门慰问调研

2月 7日，巴中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任小娟赴巴中市委史志办

公室慰问并调研指导史志工作。任小娟指出，全市史志工作要紧

扣省上目标任务和市委、市政府中心工作，提早谋划部署，确保

年度任务圆满完成；在加强史志业务培训，提升干部业务技能的

同时注重吸收专业人才，打造高素质史志干部队伍；要加强史志

“七进”，充分发挥地方志“存史、育人、资政”作用，更好服务经

济社会发展、服务人民群众。

2 月 9 日，德昌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张进赴德昌县史志办公室

调研慰问。在听取汇报后，张进对德昌县史志工作取得的成效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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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充分肯定并指出，修史修志能鉴昔知今、抑恶扬善、承前启后，

是中华民族传递正能量的有效途径之一。要深刻认识工作的重要

性，以高度的责任感谋划好、推动好史志工作。要强化史志工作

清单式管理，细化责任落实，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。要发

挥好地方志“存史、育人、资政”作用，为德昌县高质量发展作

出新的贡献。 （综合巴中市、德昌县信息）

岳池县召开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志

编纂工作推进会

1月 26日，广安市岳池县召开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志

编纂工作推进会，县委常委、副县长袁兴军出席会议并讲话。袁

兴军要求，要高度重视志书编纂，通过修志抢救和保护乡镇、村

的历史和文化；规范编纂，保证质量，突出地方特色亮点，27部

乡镇（街道）志、6 部村（社区）志同时启动，各乡镇要自我加

压，有计划、有步骤提前完成任务；全力保障编纂工作经费及出

版费用，同时加强督促检查和业务指导，努力打造精品佳志。

（岳池县史志办公室）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报：省委，省人大常委会，省人民政府，政协四川省委。

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。
送：省直各部门，各市（州）党委、市（州）人民政府。
发：各市（州）地方志办公室（党史地方志研究室，地方志编纂中心）。
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22年 2月 16日印发

（共印 25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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